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342號

原      告  房玉齡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台灣雷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林宗翰律師

參  加  人  邱雅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於原告以7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

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

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

之，亦為同法第52條所明定。經查，原告為被告公司之唯一

董事，對外代表公司及執行業務，而被告僅有2名股東即原

告與訴外人邱雅齡（下稱邱雅齡），邱雅齡為不執行業務股

東，並無代表公司之權限，本院依原告之聲請，以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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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字第189號裁定選任林宗翰律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是

本件由林宗翰律師於本件訴訟中擔任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

予敘明。

二、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

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

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

參加人邱雅齡既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被告公司復僅有原告與

邱雅齡2名股東，則本件訴訟結果之認定將影響參加人之權

益，故認參加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從而，參

加人為輔助被告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

本件訴訟，與法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

款，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貳拾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32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第1項），本院已依原告聲

請為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原告將上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1

3頁），又因被告抗辯原告與被告間之借貸違反公司法第108

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原告乃追

加以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其備位之請求權基

礎，雖被告及參加人表示不同意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

惟原告主張之基礎事實既屬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

許，其變更聲明部分，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合

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3年起至105年7月5日間，陸續借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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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共計22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予被告，除第1筆借款5萬

元由邱雅齡代收，其餘5筆均匯入被告公司帳戶。邱雅齡曾

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被告提起返還借款

訴訟（下稱另案訴訟），邱雅齡與被告於另案訴訟已將被告

向原告借款220萬元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且依被告會計

人員邱慧芳於另案訴訟之證述、被告公司之明細分類帳以及

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民事準備五狀主張邱雅齡及原告都

有借錢給被告，足以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借款關係存在。爰以

本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催告之意思表示，依消費借貸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及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計算遲延利

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被告受領伊

交付之220萬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損

害，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下稱220萬元本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伊雖不爭執原證3-1至原證3-7之形式真正，

惟該等證據僅得佐證以原告為匯款人名義匯款或轉存至被告

公司帳戶，無從證明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伊否認

與原告間有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關係。又原告為代表被告公

司之股東，其代理被告公司與自己為股東間消費借貸行為，

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

無效。再另案訴訟與本件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另案判決

　　理由判斷之事項於本件訴訟無爭點效，且被告於另案並未就

原告主張之消費借貸關係為自認，本件無禁反言原則之適

用。另股東於公司設立完成前所投入作為籌備運作之資金，

應屬有限公司股東為設立公司所為之出資行為，非屬股東與

公司間之借貸。縱認原告得追加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原

告仍應就不當得利之要件負舉證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

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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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被告公司於103年9月3日設立登記，股東有邱雅齡與

房玉齡共2人，每人登記出資額各30萬元（目前登記情形亦

同，見本院卷第20、22頁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又邱雅齡

於103年6月3日有提供5萬元作為雷克公司籌備費用，原告亦

在被告公司設立登記前提供5萬元給公司作為籌備費用；房

玉齡有於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所示日期

匯款所載匯款金額至被告公司帳戶，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又邱雅齡前於109年間向高雄地院

提起另案訴訟，以其於被告設立登記之前，已先行出借5萬

元予被告作為籌設公司之用，於被告設立之後，又先後於附

表所示「邱雅齡匯款日期」欄所示日期、匯款如「邱雅齡匯

款金額」欄所示金額借款予被告（此內容即為高雄地院判決

附表一，以下均以附表代之），共計483萬元，因被告已還

款180萬元，尚欠308萬元為由，訴請被告返還借款308萬元

本息，經高雄地院以109年度訴字第94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邱

雅齡305萬元（後經裁定更正為303萬元）及109年5月16日起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駁回上訴，被告不服再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裁定駁回上訴而

確定，有另案訴訟歷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至59

頁）；而詳觀高雄地院判決內容，該判決認定邱雅齡共借給

被告如附表所示款項共483萬元，被告已還款180萬元，邱雅

齡主張於被告設立登記前出借5萬元予被告部分，因無法證

明屬借款而駁回。從而，堪認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被

告間有借款關係，應屬實可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將系爭借款借予被告，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

定而無效，則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

本息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揭情詞為答辯。茲就本件

爭點判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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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及提出之證物能否作為本

件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

　　查被告於114年11月5日提出之準備狀已表示，對於原告提出

之附件6、附件7另案訴訟證人林修平、邱慧芳證述之證據能

力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8頁），對原告提出附件4、8、1

1、14（即高雄地院言詞辯論筆錄、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之準

備二狀、高雄地院判決及高雄高分院判決，見本院卷第401

至403、425、431至437、443至446頁）所列不爭執事項之形

式及實質證據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頁），是上開邱

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不爭執事項）及提出之證

物均得作為本件證據。

　㈡兩造間是否存有系爭借款關係？

　⒈查原告主張其於附表所示匯款日期、匯款如附表所示5筆款

項（共計215萬元）至被告銀行帳戶，業已提出存款憑條、

彰化銀行活期存款明細、被告之彰化銀行存摺封面等為證，

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堪認屬實。又查

邱雅齡於高雄地院109年12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兩造

對於原告、房玉齡對於被告公司之實際出資額，除了登記的

30萬元外，總額各自為何？）包含登記的30萬元，原告只有

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房玉齡也是出資30萬元、其餘都是

借款。」（見本院卷第408頁），其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準備

一狀第2頁復記載：「台灣雷克有限公司原為原告邱雅齡找

房玉齡出資各半設立，設立之初即約定由房玉齡擔任負責

人，公司大小章、登記事項卡正本、公司存摺（大小章即

印鑑章）均由邱雅齡保管，二人亦約定由邱雅齡負責公司

資金之籌措與調度…公司正式成立後，原告（按即邱雅

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

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

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等語，並製作下列所示表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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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案 訴 訟 卷 第 53 、 55 頁 ） 　

　　（見本院卷第535、537頁），而被告公司股東既僅有邱雅齡

　　與原告，邱雅齡主張借款予被告之事實亦經另案訴訟判決確

定，再參以證人邱慧芳即被告前會計人員於另案訴訟所證

稱：伊於104年7月任職上訴人公司，負責會計帳務、雜項等

事務，依邱雅齡及房玉齡之指示執行業務。伊據被告登記資

料及邱雅齡告知，邱雅齡與房玉齡就被告之出資額各為30萬

元。伊於104年7月間到職後，公司現金不夠因應支出，因剛

開始公司有代理兩家外國公司，外國公司有限制需要有足夠

訂貨量，訂貨量會由邱雅齡、房玉齡確認後告知伊，貨款部

分不足的部分，也是由邱雅齡、房玉齡兩人說好之後，再告

知伊要再各拿多少出來，關於訂貨量及二人各拿出多少，伊

會記載在帳務上。關於第三人借給公司資金科目為何，因伊

沒有處理經驗，還是會問過記帳士之後才處理，會記載應

付，內帳上記載（-)，後面會再記載是向何人借款。如是股

東增資，要列在業主權益，但應有正式名稱，出資額僅為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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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非正確科目名稱。而就上開邱雅齡、房玉齡因應貨款不

足再拿錢出來之帳務資料名目，伊會依邱雅齡、房玉齡之指

示並詢問與被告配合之記帳士後記載，記帳士回復以「應付

股東款」名目記載，而伊在公司明細分類帳上所載「股入」

只是備註摘要。因那時公司資金不足，邱雅齡、房玉齡再各

自拿出來之金額，兩人有明確告知是借資金給公司周轉等語

（見高雄高分院判決第3至4頁，本院卷第49至50頁），足認

　　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原告均有借款予被告屬實，原告

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之215萬元係原告與邱雅齡相約借與被

告周轉之資金無誤。從而，堪認兩造間有此215萬元消費借

貸關係存在。

　⒉至原告主張由邱雅齡代收第1筆借款5萬元部分，因該筆款項

係原告與邱雅齡為籌設被告公司而相約各自出資，被告公司

於當時既尚未成立，自無與原告成立消費借貸之可能，原告

復未舉證該5萬元確屬有轉入被告公司而成立消費借貸關

係，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

　⒊從而，堪認兩造間僅有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㈢兩造間之借款關係是否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

　　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

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固為公司法

第59條本文所明文規定，且依同法第108條第4項規定，該規

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雖被告抗辯原告與其間之借貸因違反

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云云。惟

依前所述，被告公司僅有邱雅齡與原告2名股東，原告於附

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係經邱雅齡與原告討

論後所為決定，則原告借款予被告除係經全體股東同意，且

查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既自陳「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

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

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

雷克公司」，顯然原告借款予被告應係由邱雅齡代表被告

而提出，不應認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係違反前揭公司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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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否則即造成邱雅齡提議由邱雅齡與原告借款予被告公

司，邱雅齡借款部分為有效、配合借款予被告之原告借款部

分為無效之不合理現象；況公司法第59條規定之目的，乃在

防範代表公司之股東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致損害公司利

益，本件原告既係配合邱雅齡提議而借款給被告，係為公司

營運目的而匯款（貸與款項），自難認有違公司法第108條

第4項、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從而，應認兩造間之借款關

係並未違反公司法規定，應屬有效。

　㈣綜上，原告匯款如附表所示215萬元至被告公司帳戶，係原

告貸與被告，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依消費借貸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15萬元為屬有據，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

被告返還之借款無確定給付期限，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

催告，其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

日即114年6月1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9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

張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自毋庸再加

以論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215萬元，及自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

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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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

編號 邱雅齡

匯款日期

邱雅齡

匯款金額

房玉齡

匯款日期

房玉齡

匯款金額

　1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2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3 104年5月5日 2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4 104年5月7日 1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5 104年5月25日 3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6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5月26日 52萬元

　7 104年7月24日 6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8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9月30日 8萬元

　9 104年11月6日 150 萬元（由

第三人林修平

匯款至被告帳

戶）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10 105年7月5日 103萬元 105年7月5日 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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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342號
原      告  房玉齡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台灣雷克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林宗翰律師
參  加  人  邱雅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於原告以7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亦為同法第52條所明定。經查，原告為被告公司之唯一董事，對外代表公司及執行業務，而被告僅有2名股東即原告與訴外人邱雅齡（下稱邱雅齡），邱雅齡為不執行業務股東，並無代表公司之權限，本院依原告之聲請，以114年度聲字第189號裁定選任林宗翰律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是本件由林宗翰律師於本件訴訟中擔任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二、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參加人邱雅齡既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被告公司復僅有原告與邱雅齡2名股東，則本件訴訟結果之認定將影響參加人之權益，故認參加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從而，參加人為輔助被告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與法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貳拾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32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第1項），本院已依原告聲請為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原告將上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13頁），又因被告抗辯原告與被告間之借貸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原告乃追加以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其備位之請求權基礎，雖被告及參加人表示不同意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惟原告主張之基礎事實既屬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變更聲明部分，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3年起至105年7月5日間，陸續借款6筆共計22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予被告，除第1筆借款5萬元由邱雅齡代收，其餘5筆均匯入被告公司帳戶。邱雅齡曾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被告提起返還借款訴訟（下稱另案訴訟），邱雅齡與被告於另案訴訟已將被告向原告借款220萬元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且依被告會計人員邱慧芳於另案訴訟之證述、被告公司之明細分類帳以及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民事準備五狀主張邱雅齡及原告都有借錢給被告，足以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借款關係存在。爰以本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催告之意思表示，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及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計算遲延利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被告受領伊交付之220萬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損害，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220萬元本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伊雖不爭執原證3-1至原證3-7之形式真正，惟該等證據僅得佐證以原告為匯款人名義匯款或轉存至被告公司帳戶，無從證明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伊否認與原告間有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關係。又原告為代表被告公司之股東，其代理被告公司與自己為股東間消費借貸行為，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再另案訴訟與本件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另案判決
　　理由判斷之事項於本件訴訟無爭點效，且被告於另案並未就原告主張之消費借貸關係為自認，本件無禁反言原則之適用。另股東於公司設立完成前所投入作為籌備運作之資金，應屬有限公司股東為設立公司所為之出資行為，非屬股東與公司間之借貸。縱認原告得追加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原告仍應就不當得利之要件負舉證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被告公司於103年9月3日設立登記，股東有邱雅齡與房玉齡共2人，每人登記出資額各30萬元（目前登記情形亦同，見本院卷第20、22頁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又邱雅齡於103年6月3日有提供5萬元作為雷克公司籌備費用，原告亦在被告公司設立登記前提供5萬元給公司作為籌備費用；房玉齡有於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所示日期匯款所載匯款金額至被告公司帳戶，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又邱雅齡前於109年間向高雄地院提起另案訴訟，以其於被告設立登記之前，已先行出借5萬元予被告作為籌設公司之用，於被告設立之後，又先後於附表所示「邱雅齡匯款日期」欄所示日期、匯款如「邱雅齡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借款予被告（此內容即為高雄地院判決附表一，以下均以附表代之），共計483萬元，因被告已還款180萬元，尚欠308萬元為由，訴請被告返還借款308萬元本息，經高雄地院以109年度訴字第94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邱雅齡305萬元（後經裁定更正為303萬元）及109年5月1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駁回上訴，被告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有另案訴訟歷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而詳觀高雄地院判決內容，該判決認定邱雅齡共借給被告如附表所示款項共483萬元，被告已還款180萬元，邱雅齡主張於被告設立登記前出借5萬元予被告部分，因無法證明屬借款而駁回。從而，堪認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被告間有借款關係，應屬實可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將系爭借款借予被告，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揭情詞為答辯。茲就本件爭點判斷如下：　
　㈠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及提出之證物能否作為本件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
　　查被告於114年11月5日提出之準備狀已表示，對於原告提出之附件6、附件7另案訴訟證人林修平、邱慧芳證述之證據能力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8頁），對原告提出附件4、8、11、14（即高雄地院言詞辯論筆錄、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之準備二狀、高雄地院判決及高雄高分院判決，見本院卷第401至403、425、431至437、443至446頁）所列不爭執事項之形式及實質證據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頁），是上開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不爭執事項）及提出之證物均得作為本件證據。
　㈡兩造間是否存有系爭借款關係？
　⒈查原告主張其於附表所示匯款日期、匯款如附表所示5筆款項（共計215萬元）至被告銀行帳戶，業已提出存款憑條、彰化銀行活期存款明細、被告之彰化銀行存摺封面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堪認屬實。又查邱雅齡於高雄地院109年12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兩造對於原告、房玉齡對於被告公司之實際出資額，除了登記的30萬元外，總額各自為何？）包含登記的30萬元，原告只有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房玉齡也是出資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見本院卷第408頁），其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準備一狀第2頁復記載：「台灣雷克有限公司原為原告邱雅齡找房玉齡出資各半設立，設立之初即約定由房玉齡擔任負責人，公司大小章、登記事項卡正本、公司存摺（大小章即印鑑章）均由邱雅齡保管，二人亦約定由邱雅齡負責公司資金之籌措與調度…公司正式成立後，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等語，並製作下列所示表格（見另案訴訟卷第53、55頁）　[image: ]
　　（見本院卷第535、537頁），而被告公司股東既僅有邱雅齡
　　與原告，邱雅齡主張借款予被告之事實亦經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再參以證人邱慧芳即被告前會計人員於另案訴訟所證稱：伊於104年7月任職上訴人公司，負責會計帳務、雜項等事務，依邱雅齡及房玉齡之指示執行業務。伊據被告登記資料及邱雅齡告知，邱雅齡與房玉齡就被告之出資額各為30萬元。伊於104年7月間到職後，公司現金不夠因應支出，因剛開始公司有代理兩家外國公司，外國公司有限制需要有足夠訂貨量，訂貨量會由邱雅齡、房玉齡確認後告知伊，貨款部分不足的部分，也是由邱雅齡、房玉齡兩人說好之後，再告知伊要再各拿多少出來，關於訂貨量及二人各拿出多少，伊會記載在帳務上。關於第三人借給公司資金科目為何，因伊沒有處理經驗，還是會問過記帳士之後才處理，會記載應付，內帳上記載（-)，後面會再記載是向何人借款。如是股東增資，要列在業主權益，但應有正式名稱，出資額僅為備註，非正確科目名稱。而就上開邱雅齡、房玉齡因應貨款不足再拿錢出來之帳務資料名目，伊會依邱雅齡、房玉齡之指示並詢問與被告配合之記帳士後記載，記帳士回復以「應付股東款」名目記載，而伊在公司明細分類帳上所載「股入」只是備註摘要。因那時公司資金不足，邱雅齡、房玉齡再各自拿出來之金額，兩人有明確告知是借資金給公司周轉等語（見高雄高分院判決第3至4頁，本院卷第49至50頁），足認
　　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原告均有借款予被告屬實，原告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之215萬元係原告與邱雅齡相約借與被告周轉之資金無誤。從而，堪認兩造間有此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⒉至原告主張由邱雅齡代收第1筆借款5萬元部分，因該筆款項係原告與邱雅齡為籌設被告公司而相約各自出資，被告公司於當時既尚未成立，自無與原告成立消費借貸之可能，原告復未舉證該5萬元確屬有轉入被告公司而成立消費借貸關係，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
　⒊從而，堪認兩造間僅有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㈢兩造間之借款關係是否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
　　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固為公司法第59條本文所明文規定，且依同法第108條第4項規定，該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雖被告抗辯原告與其間之借貸因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云云。惟依前所述，被告公司僅有邱雅齡與原告2名股東，原告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係經邱雅齡與原告討論後所為決定，則原告借款予被告除係經全體股東同意，且查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既自陳「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顯然原告借款予被告應係由邱雅齡代表被告而提出，不應認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係違反前揭公司法規定，否則即造成邱雅齡提議由邱雅齡與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邱雅齡借款部分為有效、配合借款予被告之原告借款部分為無效之不合理現象；況公司法第59條規定之目的，乃在防範代表公司之股東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致損害公司利益，本件原告既係配合邱雅齡提議而借款給被告，係為公司營運目的而匯款（貸與款項），自難認有違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從而，應認兩造間之借款關係並未違反公司法規定，應屬有效。
　㈣綜上，原告匯款如附表所示215萬元至被告公司帳戶，係原告貸與被告，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15萬元為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之借款無確定給付期限，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催告，其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即114年6月1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張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自毋庸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15萬元，及自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
		編號

		邱雅齡
匯款日期

		邱雅齡
匯款金額

		房玉齡
匯款日期

		房玉齡
匯款金額



		　1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2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3

		104年5月5日

		2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4

		104年5月7日

		1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5

		104年5月25日

		3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6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5月26日

		52萬元



		　7

		104年7月24日

		6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8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9月30日

		8萬元



		　9

		104年11月6日

		150 萬元（由第三人林修平匯款至被告帳戶）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10

		105年7月5日

		103萬元

		105年7月5日

		45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342號

原      告  房玉齡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台灣雷克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林宗翰律師

參  加  人  邱雅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於原告以7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

    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

    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

    之，亦為同法第52條所明定。經查，原告為被告公司之唯一

    董事，對外代表公司及執行業務，而被告僅有2名股東即原

    告與訴外人邱雅齡（下稱邱雅齡），邱雅齡為不執行業務股

    東，並無代表公司之權限，本院依原告之聲請，以114年度

    聲字第189號裁定選任林宗翰律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是

    本件由林宗翰律師於本件訴訟中擔任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

    予敘明。

二、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

    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

    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

    參加人邱雅齡既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被告公司復僅有原告與

    邱雅齡2名股東，則本件訴訟結果之認定將影響參加人之權

    益，故認參加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從而，參

    加人為輔助被告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

    本件訴訟，與法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貳拾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32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第1項），本院已依原告聲請為被

    告選任特別代理人，原告將上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

    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13頁）

    ，又因被告抗辯原告與被告間之借貸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

    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原告乃追加以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其備位之請求權基礎，雖被

    告及參加人表示不同意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惟原告主

    張之基礎事實既屬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變更

    聲明部分，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合於前揭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3年起至105年7月5日間，陸續借款6

    筆共計22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予被告，除第1筆借款5萬

    元由邱雅齡代收，其餘5筆均匯入被告公司帳戶。邱雅齡曾

    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被告提起返還借款

    訴訟（下稱另案訴訟），邱雅齡與被告於另案訴訟已將被告

    向原告借款220萬元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且依被告會計

    人員邱慧芳於另案訴訟之證述、被告公司之明細分類帳以及

    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民事準備五狀主張邱雅齡及原告都

    有借錢給被告，足以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借款關係存在。爰以

    本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催告之意思表示，依消費借貸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及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計算遲延利

    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被告受領伊

    交付之220萬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損

    害，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下稱220萬元本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伊雖不爭執原證3-1至原證3-7之形式真正，

    惟該等證據僅得佐證以原告為匯款人名義匯款或轉存至被告

    公司帳戶，無從證明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伊否認

    與原告間有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關係。又原告為代表被告公

    司之股東，其代理被告公司與自己為股東間消費借貸行為，

    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

    無效。再另案訴訟與本件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另案判決

　　理由判斷之事項於本件訴訟無爭點效，且被告於另案並未就

    原告主張之消費借貸關係為自認，本件無禁反言原則之適用

    。另股東於公司設立完成前所投入作為籌備運作之資金，應

    屬有限公司股東為設立公司所為之出資行為，非屬股東與公

    司間之借貸。縱認原告得追加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原告

    仍應就不當得利之要件負舉證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經查，被告公司於103年9月3日設立登記，股東有邱雅齡與

    房玉齡共2人，每人登記出資額各30萬元（目前登記情形亦

    同，見本院卷第20、22頁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又邱雅齡

    於103年6月3日有提供5萬元作為雷克公司籌備費用，原告亦

    在被告公司設立登記前提供5萬元給公司作為籌備費用；房

    玉齡有於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所示日期

    匯款所載匯款金額至被告公司帳戶，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又邱雅齡前於109年間向高雄地院

    提起另案訴訟，以其於被告設立登記之前，已先行出借5萬

    元予被告作為籌設公司之用，於被告設立之後，又先後於附

    表所示「邱雅齡匯款日期」欄所示日期、匯款如「邱雅齡匯

    款金額」欄所示金額借款予被告（此內容即為高雄地院判決

    附表一，以下均以附表代之），共計483萬元，因被告已還

    款180萬元，尚欠308萬元為由，訴請被告返還借款308萬元

    本息，經高雄地院以109年度訴字第94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邱

    雅齡305萬元（後經裁定更正為303萬元）及109年5月16日起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駁回上訴，被告不服再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

    定，有另案訴訟歷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

    ；而詳觀高雄地院判決內容，該判決認定邱雅齡共借給被告

    如附表所示款項共483萬元，被告已還款180萬元，邱雅齡主

    張於被告設立登記前出借5萬元予被告部分，因無法證明屬

    借款而駁回。從而，堪認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被告間

    有借款關係，應屬實可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將系爭借款借予被告，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

    定而無效，則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

    本息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揭情詞為答辯。茲就本件

    爭點判斷如下：　

　㈠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及提出之證物能否作為本

    件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

　　查被告於114年11月5日提出之準備狀已表示，對於原告提出

    之附件6、附件7另案訴訟證人林修平、邱慧芳證述之證據能

    力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8頁），對原告提出附件4、8、11

    、14（即高雄地院言詞辯論筆錄、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之準備

    二狀、高雄地院判決及高雄高分院判決，見本院卷第401至4

    03、425、431至437、443至446頁）所列不爭執事項之形式

    及實質證據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頁），是上開邱雅

    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不爭執事項）及提出之證物

    均得作為本件證據。

　㈡兩造間是否存有系爭借款關係？

　⒈查原告主張其於附表所示匯款日期、匯款如附表所示5筆款項（共計215萬元）至被告銀行帳戶，業已提出存款憑條、彰化銀行活期存款明細、被告之彰化銀行存摺封面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堪認屬實。又查邱雅齡於高雄地院109年12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兩造對於原告、房玉齡對於被告公司之實際出資額，除了登記的30萬元外，總額各自為何？）包含登記的30萬元，原告只有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房玉齡也是出資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見本院卷第408頁），其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準備一狀第2頁復記載：「台灣雷克有限公司原為原告邱雅齡找房玉齡出資各半設立，設立之初即約定由房玉齡擔任負責人，公司大小章、登記事項卡正本、公司存摺（大小章即印鑑章）均由邱雅齡保管，二人亦約定由邱雅齡負責公司資金之籌措與調度…公司正式成立後，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等語，並製作下列所示表格（見另案訴訟卷第53、55頁）　

　　（見本院卷第535、537頁），而被告公司股東既僅有邱雅齡

　　與原告，邱雅齡主張借款予被告之事實亦經另案訴訟判決確

    定，再參以證人邱慧芳即被告前會計人員於另案訴訟所證稱

    ：伊於104年7月任職上訴人公司，負責會計帳務、雜項等事

    務，依邱雅齡及房玉齡之指示執行業務。伊據被告登記資料

    及邱雅齡告知，邱雅齡與房玉齡就被告之出資額各為30萬元

    。伊於104年7月間到職後，公司現金不夠因應支出，因剛開

    始公司有代理兩家外國公司，外國公司有限制需要有足夠訂

    貨量，訂貨量會由邱雅齡、房玉齡確認後告知伊，貨款部分

    不足的部分，也是由邱雅齡、房玉齡兩人說好之後，再告知

    伊要再各拿多少出來，關於訂貨量及二人各拿出多少，伊會

    記載在帳務上。關於第三人借給公司資金科目為何，因伊沒

    有處理經驗，還是會問過記帳士之後才處理，會記載應付，

    內帳上記載（-)，後面會再記載是向何人借款。如是股東增

    資，要列在業主權益，但應有正式名稱，出資額僅為備註，

    非正確科目名稱。而就上開邱雅齡、房玉齡因應貨款不足再

    拿錢出來之帳務資料名目，伊會依邱雅齡、房玉齡之指示並

    詢問與被告配合之記帳士後記載，記帳士回復以「應付股東

    款」名目記載，而伊在公司明細分類帳上所載「股入」只是

    備註摘要。因那時公司資金不足，邱雅齡、房玉齡再各自拿

    出來之金額，兩人有明確告知是借資金給公司周轉等語（見

    高雄高分院判決第3至4頁，本院卷第49至50頁），足認

　　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原告均有借款予被告屬實，原告

    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之215萬元係原告與邱雅齡相約借與被

    告周轉之資金無誤。從而，堪認兩造間有此215萬元消費借

    貸關係存在。

　⒉至原告主張由邱雅齡代收第1筆借款5萬元部分，因該筆款項

    係原告與邱雅齡為籌設被告公司而相約各自出資，被告公司

    於當時既尚未成立，自無與原告成立消費借貸之可能，原告

    復未舉證該5萬元確屬有轉入被告公司而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

　⒊從而，堪認兩造間僅有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㈢兩造間之借款關係是否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

　　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固為公司法第59條本文所明文規定，且依同法第108條第4項規定，該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雖被告抗辯原告與其間之借貸因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云云。惟依前所述，被告公司僅有邱雅齡與原告2名股東，原告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係經邱雅齡與原告討論後所為決定，則原告借款予被告除係經全體股東同意，且查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既自陳「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顯然原告借款予被告應係由邱雅齡代表被告而提出，不應認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係違反前揭公司法規定，否則即造成邱雅齡提議由邱雅齡與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邱雅齡借款部分為有效、配合借款予被告之原告借款部分為無效之不合理現象；況公司法第59條規定之目的，乃在防範代表公司之股東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致損害公司利益，本件原告既係配合邱雅齡提議而借款給被告，係為公司營運目的而匯款（貸與款項），自難認有違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從而，應認兩造間之借款關係並未違反公司法規定，應屬有效。

　㈣綜上，原告匯款如附表所示215萬元至被告公司帳戶，係原告

    貸與被告，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依消費借貸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15萬元為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

    被告返還之借款無確定給付期限，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

    催告，其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

    日即114年6月1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9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

    張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自毋庸再加

    以論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215萬元，及自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

    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

編號 邱雅齡 匯款日期 邱雅齡 匯款金額 房玉齡 匯款日期 房玉齡 匯款金額 　1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2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3 104年5月5日 2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4 104年5月7日 1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5 104年5月25日 3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6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5月26日 52萬元 　7 104年7月24日 6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8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9月30日 8萬元 　9 104年11月6日 150 萬元（由第三人林修平匯款至被告帳戶）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10 105年7月5日 103萬元 105年7月5日 45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342號
原      告  房玉齡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台灣雷克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林宗翰律師
參  加  人  邱雅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於原告以7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亦為同法第52條所明定。經查，原告為被告公司之唯一董事，對外代表公司及執行業務，而被告僅有2名股東即原告與訴外人邱雅齡（下稱邱雅齡），邱雅齡為不執行業務股東，並無代表公司之權限，本院依原告之聲請，以114年度聲字第189號裁定選任林宗翰律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是本件由林宗翰律師於本件訴訟中擔任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二、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參加人邱雅齡既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被告公司復僅有原告與邱雅齡2名股東，則本件訴訟結果之認定將影響參加人之權益，故認參加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從而，參加人為輔助被告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與法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貳拾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32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第1項），本院已依原告聲請為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原告將上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13頁），又因被告抗辯原告與被告間之借貸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原告乃追加以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其備位之請求權基礎，雖被告及參加人表示不同意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惟原告主張之基礎事實既屬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變更聲明部分，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3年起至105年7月5日間，陸續借款6筆共計22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予被告，除第1筆借款5萬元由邱雅齡代收，其餘5筆均匯入被告公司帳戶。邱雅齡曾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被告提起返還借款訴訟（下稱另案訴訟），邱雅齡與被告於另案訴訟已將被告向原告借款220萬元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且依被告會計人員邱慧芳於另案訴訟之證述、被告公司之明細分類帳以及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民事準備五狀主張邱雅齡及原告都有借錢給被告，足以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借款關係存在。爰以本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催告之意思表示，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及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計算遲延利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被告受領伊交付之220萬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損害，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220萬元本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伊雖不爭執原證3-1至原證3-7之形式真正，惟該等證據僅得佐證以原告為匯款人名義匯款或轉存至被告公司帳戶，無從證明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伊否認與原告間有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關係。又原告為代表被告公司之股東，其代理被告公司與自己為股東間消費借貸行為，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再另案訴訟與本件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另案判決
　　理由判斷之事項於本件訴訟無爭點效，且被告於另案並未就原告主張之消費借貸關係為自認，本件無禁反言原則之適用。另股東於公司設立完成前所投入作為籌備運作之資金，應屬有限公司股東為設立公司所為之出資行為，非屬股東與公司間之借貸。縱認原告得追加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原告仍應就不當得利之要件負舉證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被告公司於103年9月3日設立登記，股東有邱雅齡與房玉齡共2人，每人登記出資額各30萬元（目前登記情形亦同，見本院卷第20、22頁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又邱雅齡於103年6月3日有提供5萬元作為雷克公司籌備費用，原告亦在被告公司設立登記前提供5萬元給公司作為籌備費用；房玉齡有於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所示日期匯款所載匯款金額至被告公司帳戶，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又邱雅齡前於109年間向高雄地院提起另案訴訟，以其於被告設立登記之前，已先行出借5萬元予被告作為籌設公司之用，於被告設立之後，又先後於附表所示「邱雅齡匯款日期」欄所示日期、匯款如「邱雅齡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借款予被告（此內容即為高雄地院判決附表一，以下均以附表代之），共計483萬元，因被告已還款180萬元，尚欠308萬元為由，訴請被告返還借款308萬元本息，經高雄地院以109年度訴字第94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邱雅齡305萬元（後經裁定更正為303萬元）及109年5月1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駁回上訴，被告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有另案訴訟歷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而詳觀高雄地院判決內容，該判決認定邱雅齡共借給被告如附表所示款項共483萬元，被告已還款180萬元，邱雅齡主張於被告設立登記前出借5萬元予被告部分，因無法證明屬借款而駁回。從而，堪認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被告間有借款關係，應屬實可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將系爭借款借予被告，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揭情詞為答辯。茲就本件爭點判斷如下：　
　㈠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及提出之證物能否作為本件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
　　查被告於114年11月5日提出之準備狀已表示，對於原告提出之附件6、附件7另案訴訟證人林修平、邱慧芳證述之證據能力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8頁），對原告提出附件4、8、11、14（即高雄地院言詞辯論筆錄、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之準備二狀、高雄地院判決及高雄高分院判決，見本院卷第401至403、425、431至437、443至446頁）所列不爭執事項之形式及實質證據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頁），是上開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不爭執事項）及提出之證物均得作為本件證據。
　㈡兩造間是否存有系爭借款關係？
　⒈查原告主張其於附表所示匯款日期、匯款如附表所示5筆款項（共計215萬元）至被告銀行帳戶，業已提出存款憑條、彰化銀行活期存款明細、被告之彰化銀行存摺封面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堪認屬實。又查邱雅齡於高雄地院109年12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兩造對於原告、房玉齡對於被告公司之實際出資額，除了登記的30萬元外，總額各自為何？）包含登記的30萬元，原告只有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房玉齡也是出資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見本院卷第408頁），其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準備一狀第2頁復記載：「台灣雷克有限公司原為原告邱雅齡找房玉齡出資各半設立，設立之初即約定由房玉齡擔任負責人，公司大小章、登記事項卡正本、公司存摺（大小章即印鑑章）均由邱雅齡保管，二人亦約定由邱雅齡負責公司資金之籌措與調度…公司正式成立後，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等語，並製作下列所示表格（見另案訴訟卷第53、55頁）　[image: ]
　　（見本院卷第535、537頁），而被告公司股東既僅有邱雅齡
　　與原告，邱雅齡主張借款予被告之事實亦經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再參以證人邱慧芳即被告前會計人員於另案訴訟所證稱：伊於104年7月任職上訴人公司，負責會計帳務、雜項等事務，依邱雅齡及房玉齡之指示執行業務。伊據被告登記資料及邱雅齡告知，邱雅齡與房玉齡就被告之出資額各為30萬元。伊於104年7月間到職後，公司現金不夠因應支出，因剛開始公司有代理兩家外國公司，外國公司有限制需要有足夠訂貨量，訂貨量會由邱雅齡、房玉齡確認後告知伊，貨款部分不足的部分，也是由邱雅齡、房玉齡兩人說好之後，再告知伊要再各拿多少出來，關於訂貨量及二人各拿出多少，伊會記載在帳務上。關於第三人借給公司資金科目為何，因伊沒有處理經驗，還是會問過記帳士之後才處理，會記載應付，內帳上記載（-)，後面會再記載是向何人借款。如是股東增資，要列在業主權益，但應有正式名稱，出資額僅為備註，非正確科目名稱。而就上開邱雅齡、房玉齡因應貨款不足再拿錢出來之帳務資料名目，伊會依邱雅齡、房玉齡之指示並詢問與被告配合之記帳士後記載，記帳士回復以「應付股東款」名目記載，而伊在公司明細分類帳上所載「股入」只是備註摘要。因那時公司資金不足，邱雅齡、房玉齡再各自拿出來之金額，兩人有明確告知是借資金給公司周轉等語（見高雄高分院判決第3至4頁，本院卷第49至50頁），足認
　　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原告均有借款予被告屬實，原告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之215萬元係原告與邱雅齡相約借與被告周轉之資金無誤。從而，堪認兩造間有此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⒉至原告主張由邱雅齡代收第1筆借款5萬元部分，因該筆款項係原告與邱雅齡為籌設被告公司而相約各自出資，被告公司於當時既尚未成立，自無與原告成立消費借貸之可能，原告復未舉證該5萬元確屬有轉入被告公司而成立消費借貸關係，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
　⒊從而，堪認兩造間僅有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㈢兩造間之借款關係是否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
　　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固為公司法第59條本文所明文規定，且依同法第108條第4項規定，該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雖被告抗辯原告與其間之借貸因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云云。惟依前所述，被告公司僅有邱雅齡與原告2名股東，原告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係經邱雅齡與原告討論後所為決定，則原告借款予被告除係經全體股東同意，且查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既自陳「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顯然原告借款予被告應係由邱雅齡代表被告而提出，不應認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係違反前揭公司法規定，否則即造成邱雅齡提議由邱雅齡與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邱雅齡借款部分為有效、配合借款予被告之原告借款部分為無效之不合理現象；況公司法第59條規定之目的，乃在防範代表公司之股東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致損害公司利益，本件原告既係配合邱雅齡提議而借款給被告，係為公司營運目的而匯款（貸與款項），自難認有違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從而，應認兩造間之借款關係並未違反公司法規定，應屬有效。
　㈣綜上，原告匯款如附表所示215萬元至被告公司帳戶，係原告貸與被告，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15萬元為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之借款無確定給付期限，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催告，其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即114年6月1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張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自毋庸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15萬元，及自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
		編號

		邱雅齡
匯款日期

		邱雅齡
匯款金額

		房玉齡
匯款日期

		房玉齡
匯款金額



		　1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2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3

		104年5月5日

		2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4

		104年5月7日

		1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5

		104年5月25日

		3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6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5月26日

		52萬元



		　7

		104年7月24日

		6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8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9月30日

		8萬元



		　9

		104年11月6日

		150 萬元（由第三人林修平匯款至被告帳戶）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10

		105年7月5日

		103萬元

		105年7月5日

		45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342號

原      告  房玉齡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台灣雷克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林宗翰律師

參  加  人  邱雅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於原告以71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1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亦為同法第52條所明定。經查，原告為被告公司之唯一董事，對外代表公司及執行業務，而被告僅有2名股東即原告與訴外人邱雅齡（下稱邱雅齡），邱雅齡為不執行業務股東，並無代表公司之權限，本院依原告之聲請，以114年度聲字第189號裁定選任林宗翰律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是本件由林宗翰律師於本件訴訟中擔任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二、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參加人邱雅齡既為被告公司之股東，被告公司復僅有原告與邱雅齡2名股東，則本件訴訟結果之認定將影響參加人之權益，故認參加人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從而，參加人為輔助被告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與法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貳拾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32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第1項），本院已依原告聲請為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原告將上開聲明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13頁），又因被告抗辯原告與被告間之借貸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原告乃追加以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其備位之請求權基礎，雖被告及參加人表示不同意原告追加備位請求權基礎，惟原告主張之基礎事實既屬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變更聲明部分，則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03年起至105年7月5日間，陸續借款6筆共計22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予被告，除第1筆借款5萬元由邱雅齡代收，其餘5筆均匯入被告公司帳戶。邱雅齡曾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被告提起返還借款訴訟（下稱另案訴訟），邱雅齡與被告於另案訴訟已將被告向原告借款220萬元之事實列為不爭執事項，且依被告會計人員邱慧芳於另案訴訟之證述、被告公司之明細分類帳以及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民事準備五狀主張邱雅齡及原告都有借錢給被告，足以證明兩造間有系爭借款關係存在。爰以本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催告之意思表示，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借款及依民法第478條規定計算遲延利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被告受領伊交付之220萬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伊受有損害，爰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220萬元本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伊雖不爭執原證3-1至原證3-7之形式真正，惟該等證據僅得佐證以原告為匯款人名義匯款或轉存至被告公司帳戶，無從證明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伊否認與原告間有系爭借款之消費借貸關係。又原告為代表被告公司之股東，其代理被告公司與自己為股東間消費借貸行為，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之禁止規定，當然無效。再另案訴訟與本件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另案判決

　　理由判斷之事項於本件訴訟無爭點效，且被告於另案並未就原告主張之消費借貸關係為自認，本件無禁反言原則之適用。另股東於公司設立完成前所投入作為籌備運作之資金，應屬有限公司股東為設立公司所為之出資行為，非屬股東與公司間之借貸。縱認原告得追加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原告仍應就不當得利之要件負舉證責任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被告公司於103年9月3日設立登記，股東有邱雅齡與房玉齡共2人，每人登記出資額各30萬元（目前登記情形亦同，見本院卷第20、22頁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又邱雅齡於103年6月3日有提供5萬元作為雷克公司籌備費用，原告亦在被告公司設立登記前提供5萬元給公司作為籌備費用；房玉齡有於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所示日期匯款所載匯款金額至被告公司帳戶，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又邱雅齡前於109年間向高雄地院提起另案訴訟，以其於被告設立登記之前，已先行出借5萬元予被告作為籌設公司之用，於被告設立之後，又先後於附表所示「邱雅齡匯款日期」欄所示日期、匯款如「邱雅齡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借款予被告（此內容即為高雄地院判決附表一，以下均以附表代之），共計483萬元，因被告已還款180萬元，尚欠308萬元為由，訴請被告返還借款308萬元本息，經高雄地院以109年度訴字第94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邱雅齡305萬元（後經裁定更正為303萬元）及109年5月1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駁回上訴，被告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有另案訴訟歷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而詳觀高雄地院判決內容，該判決認定邱雅齡共借給被告如附表所示款項共483萬元，被告已還款180萬元，邱雅齡主張於被告設立登記前出借5萬元予被告部分，因無法證明屬借款而駁回。從而，堪認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被告間有借款關係，應屬實可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將系爭借款借予被告，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如認兩造間借款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則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20萬元本息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揭情詞為答辯。茲就本件爭點判斷如下：　

　㈠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及提出之證物能否作為本件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

　　查被告於114年11月5日提出之準備狀已表示，對於原告提出之附件6、附件7另案訴訟證人林修平、邱慧芳證述之證據能力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8頁），對原告提出附件4、8、11、14（即高雄地院言詞辯論筆錄、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之準備二狀、高雄地院判決及高雄高分院判決，見本院卷第401至403、425、431至437、443至446頁）所列不爭執事項之形式及實質證據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49頁），是上開邱雅齡、被告於另案訴訟所為主張（不爭執事項）及提出之證物均得作為本件證據。

　㈡兩造間是否存有系爭借款關係？

　⒈查原告主張其於附表所示匯款日期、匯款如附表所示5筆款項（共計215萬元）至被告銀行帳戶，業已提出存款憑條、彰化銀行活期存款明細、被告之彰化銀行存摺封面等為證，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6頁），堪認屬實。又查邱雅齡於高雄地院109年12月8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兩造對於原告、房玉齡對於被告公司之實際出資額，除了登記的30萬元外，總額各自為何？）包含登記的30萬元，原告只有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房玉齡也是出資30萬元、其餘都是借款。」（見本院卷第408頁），其於另案訴訟提出之準備一狀第2頁復記載：「台灣雷克有限公司原為原告邱雅齡找房玉齡出資各半設立，設立之初即約定由房玉齡擔任負責人，公司大小章、登記事項卡正本、公司存摺（大小章即印鑑章）均由邱雅齡保管，二人亦約定由邱雅齡負責公司資金之籌措與調度…公司正式成立後，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等語，並製作下列所示表格（見另案訴訟卷第53、55頁）　

　　（見本院卷第535、537頁），而被告公司股東既僅有邱雅齡

　　與原告，邱雅齡主張借款予被告之事實亦經另案訴訟判決確定，再參以證人邱慧芳即被告前會計人員於另案訴訟所證稱：伊於104年7月任職上訴人公司，負責會計帳務、雜項等事務，依邱雅齡及房玉齡之指示執行業務。伊據被告登記資料及邱雅齡告知，邱雅齡與房玉齡就被告之出資額各為30萬元。伊於104年7月間到職後，公司現金不夠因應支出，因剛開始公司有代理兩家外國公司，外國公司有限制需要有足夠訂貨量，訂貨量會由邱雅齡、房玉齡確認後告知伊，貨款部分不足的部分，也是由邱雅齡、房玉齡兩人說好之後，再告知伊要再各拿多少出來，關於訂貨量及二人各拿出多少，伊會記載在帳務上。關於第三人借給公司資金科目為何，因伊沒有處理經驗，還是會問過記帳士之後才處理，會記載應付，內帳上記載（-)，後面會再記載是向何人借款。如是股東增資，要列在業主權益，但應有正式名稱，出資額僅為備註，非正確科目名稱。而就上開邱雅齡、房玉齡因應貨款不足再拿錢出來之帳務資料名目，伊會依邱雅齡、房玉齡之指示並詢問與被告配合之記帳士後記載，記帳士回復以「應付股東款」名目記載，而伊在公司明細分類帳上所載「股入」只是備註摘要。因那時公司資金不足，邱雅齡、房玉齡再各自拿出來之金額，兩人有明確告知是借資金給公司周轉等語（見高雄高分院判決第3至4頁，本院卷第49至50頁），足認

　　邱雅齡於另案訴訟主張其與原告均有借款予被告屬實，原告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之215萬元係原告與邱雅齡相約借與被告周轉之資金無誤。從而，堪認兩造間有此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⒉至原告主張由邱雅齡代收第1筆借款5萬元部分，因該筆款項係原告與邱雅齡為籌設被告公司而相約各自出資，被告公司於當時既尚未成立，自無與原告成立消費借貸之可能，原告復未舉證該5萬元確屬有轉入被告公司而成立消費借貸關係，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

　⒊從而，堪認兩造間僅有215萬元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㈢兩造間之借款關係是否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

　　按「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固為公司法第59條本文所明文規定，且依同法第108條第4項規定，該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雖被告抗辯原告與其間之借貸因違反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云云。惟依前所述，被告公司僅有邱雅齡與原告2名股東，原告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至被告公司帳戶，係經邱雅齡與原告討論後所為決定，則原告借款予被告除係經全體股東同意，且查邱雅齡於另案訴訟既自陳「原告（按即邱雅齡）基於上開約定負責資金籌措，便提議倘資金仍有不足，則仍由二人先借與公司，故原告、房玉齡兩名股東才復陸續借款予雷克公司」，顯然原告借款予被告應係由邱雅齡代表被告而提出，不應認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係違反前揭公司法規定，否則即造成邱雅齡提議由邱雅齡與原告借款予被告公司，邱雅齡借款部分為有效、配合借款予被告之原告借款部分為無效之不合理現象；況公司法第59條規定之目的，乃在防範代表公司之股東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致損害公司利益，本件原告既係配合邱雅齡提議而借款給被告，係為公司營運目的而匯款（貸與款項），自難認有違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第59條規定而為無效。從而，應認兩造間之借款關係並未違反公司法規定，應屬有效。

　㈣綜上，原告匯款如附表所示215萬元至被告公司帳戶，係原告貸與被告，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15萬元為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之借款無確定給付期限，原告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催告，其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特別代理人翌日即114年6月1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主張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自毋庸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15萬元，及自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春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廖昱侖

附表：（即高雄地院另案訴訟判決附表一）

編號 邱雅齡 匯款日期 邱雅齡 匯款金額 房玉齡 匯款日期 房玉齡 匯款金額 　1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103年10月9日 90萬元 　2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104年2月5日 20萬元 　3 104年5月5日 2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4 104年5月7日 1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5 104年5月25日 3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6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5月26日 52萬元 　7 104年7月24日 60萬元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8 同日原告無匯款  104年9月30日 8萬元 　9 104年11月6日 150 萬元（由第三人林修平匯款至被告帳戶） 同日房玉齡無匯款   10 105年7月5日 103萬元 105年7月5日 45萬元 





